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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标准必要专利自带专利的垄断之权和标准的行业准入，对国家、产业和企业的竞争与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

价值和意义。对标准必要专利的相关研究通过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绘制知识图谱，并结合相关文献的分析表明，

在宏观上，标准必要专利的研究近十年一直保持着上升态势和较高热度；在微观上，反垄断、禁令和专利许可属于该领

域的研究热点，禁诉令、国际标准和国际礼让则成为近年来标准必要专利研究的前沿主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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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The monopoly right of standard-essential patents and standard industry access are of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

for the compet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,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.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standard-essential 

patents was drawn through th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, and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

literature, it was shown that at the macro level, the research on standard-essential patents has maintained an upward trend 

and high popularity in the past decade; At the micro level, antitrust, injunctions, and patent licensing are research hotspots 

in this field, while injunctions,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comity have become cutting-edge topics in 

standard-essential patent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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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  引 言

标准 必 要专 利，或 称 必 要专 利（s t a n d a r d-

essential patent，以下简称为“SEP”），是指技术标

准中包含的必不可少和不可替代的专利，即为实施

技术标准而不得不使用的专利。多数标准化组织

在将专利纳入标准之前，会要求专利权人承诺将按

照公平、合理和无歧视（Fair，Reasonable and Non-

discriminatory）的条件向标准实施者许可其标准

必要专利，即FRAND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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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，使用统一的标准必要技

术生产产品，无疑可以大幅减少重复研发并降低产

品成本，实现产品之间的可替代性和互操作性，从

而实现规模经济
[1]

。标准必要专利往往由跨国公司

和大企业主导，通常出现在对互操作性要求较高的

技术密集型产业
[2]

。专利本已自带垄断之权，标准

又是行业准入门槛，二者一旦叠加且附以“必要”

成为标准必要专利，则意味着其从宏观到微观的

多个层面，对国家、产业和企业的竞争与发展都具

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。一方面，在国际、国内

标准之中创造、加入或掌控必要性专利从而拥有

绝对的竞争优势，成为市场主体和研发主体追逐

的梦想，在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也必然会构成全球

化背景下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资源。另一方

面，20余年来，围绕标准必要专利的巨额诉讼屡见

不鲜，故而对于以履行FRAND承诺为重要内容的

标准必要专利实施也必须予以一定的管理和规范，

以避免其成为阻碍技术创新和行业竞争的桎梏。

特别是近几年，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围绕标准必要

专利诉讼针锋相对地颁发禁诉令和反禁诉令，引

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。为此，理论界和实务界对

标准必要专利问题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，在不同的

时期围 绕 不同的 焦 点

展 开了持 续而丰富的

研究。使用当前最为流

行 的可视化 分 析 软件

CiteSpace，对标准必要

专利的相关 研 究 进 行

全面、系统地梳理，明

晰以往 研 究的 演 进和

重点，指出包括研究热

点和 研 究 趋 势 在内的

未来努力方向，正是本

文的目的所在。

1   数据采集

CiteSpace采用多元、分时和动态的引文分析可

视化技术绘制知识图谱，能够将一个知识领域演

化进程的来龙去脉和某个特定领域的研究热点、研

究前沿、研究趋势，或集中或分别展现在相应的知

识图谱上，既可以给研究者提供总括式、阶段性的

研究概览，也可以提供现时最有可能做出突破或创

新的问题热点
[3]

。

本文选择中国知网（CNK I）数据库，检索文

献的时间范围为2004—2023年4月。经过多次试

检索，确定以“篇关摘”和“标准必要专利”“必

要专利”“基本专利”“SEP”“FRAND”等关键

词构建检索式：篇关摘=“标准必要专利”or“必要

专利”or“基本专利”or“SEP”or“FRAND”。采用

“专业检索”方式，检索得到1087篇中文期刊论

文，人工逐篇去噪后得到586篇与标准必要专利有

关的有效论文。

2   论文发表演变情况及原因分析

特定研究领域的年度文献发表数量能够比较

直观 地展现文献在时间与数量上的动态变化关

系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领域的研究历史和发展趋

势以及专家学者的关注程度。相关论文年度发表的

数量情况如图1所示。

 图1  标准必要专利研究论文年度发表数量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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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看出，在中国知网收录的中文期刊论文

中，与SEP有关的论文最早发表于2005年左右，这

与当时的DVD专利许可费事件密切相关。21世纪

初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最大份额的中国DVD生产企

业被迫与以3C专利联盟（由飞利浦、索尼、先锋和

后加入的LG组成）和6C专利联盟（由东芝、三菱、

日立、松下、JVC、时代华纳和后加入的IBM组成）

为主要代表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达成协议，就生

产DVD所包含的SEP缴纳高额许可费。而且，所许

可的专利中存在大量非必要专利和无效专利，一些

中国企业也尝试对外国专利权人发起反垄断诉讼

或提出专利无效申请，包括一些知名知识产权法学

者亦加入其中
[4]

。因此，2005年左右，SEP问题开始

引起学界的研究兴趣。

在图1中，SEP的研究从20 08年逐渐攀升，至

2011年形成第一个小波峰，这主要与华为技术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为”）诉美国交互数字公司

（Inter Digital Company，以下简称“IDC”）案有

关。自2008年起，华为与IDC就相关SEP的许可费

进行了多轮谈判，未能达成一致。2011年7月和12

月，IDC和华为分别在各自国家的法院起诉对方，

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深圳中院”）和

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审、二审中分别判决IDC

败诉
①

。该案被称为中国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纠纷

第一案，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。彼时，

由于通信行业的参与者就利益分配问题长期未能

达成共识，摩托罗拉、三星、苹果、微软、高通、爱

立信等通信领域巨头纷纷陷入诉讼之中。因此，从

2012年开始相关论文的发表逐渐攀升，在2013年更

是出现了大幅增长。

标准必要专利研究论文的发表数量于2016年

达到峰值（69篇），与2015年两起轰动性的案件

有关。（1）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“国家发改委”）于2013年11月启动对美国高通公

司（Qualcomm，以下简称“高通”）的反垄断调查，

于2015年2月发布处罚决定，以60.88亿元的罚款创

下中国反垄断罚款的记录。（2）欧盟法院对华为与

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兴”）关于标

准必要专利的许可和使用诉讼纠纷作出判决
②

。

2016年之后，标准必要专利的研究依然保持着

足够的热度。2019年前后，随着5G技术标准及网

络的推广普及，SEP纠纷再次激化，相关研究出现

攀升趋势，并于2021年达到第二个峰值（68篇）。这

一时期，许多通信和汽车行业的跨国公司纷纷卷入

SEP纠纷。更重要的是，企业之间的这些纠纷进一

步引发了不同国家法院之间的管辖权争议。2020年

8月，英国最高法院在美国无线星球公司（Unwired 

Planet International Ltd.）诉华为案
③

中表示，只

要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裁判标准必要专利的全球

许可费率，无论另一方当事人是否同意，英国法院

均有权管辖
[5]

。2021年8月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

OPPO诉夏普案
④

中也明确表示，我国法院拥有裁

判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的管辖权。所以，与

SEP有关的研究在2022年仍然处于高位态势。

3   使用CiteSpace绘制知识图谱

选择CiteSpace6.2R2版本，对检索得到的2005

年1月至2023年4月586篇标准必要专利中文论文进

行关键词共现、聚类和突现等操作，得到相应的知

识图谱。

3.1  关键词共现

关键词是对文献研究主题、核心内容或者是研

究方法或手段的高度概括和提炼，借助高频关键词

注：①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1）深中法知民初字第858号民事判决书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13）粤高法民三

终字第306号民事判决书。

       ② See Case C-170/13, Huawei Technologies Co. Ltd v ZTE Corp. and ZTE Deutschland GmbH, EU:C:2015:477。

    ③ See Unwired Planet International Ltd. v Huawei Technologies (UK) Co Ltd. [2020] UKSC 37。

    ④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0）粤03民初689号民事裁定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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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挖掘该领域不同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
[6]

。运用

CiteSpace软件对SEP中文论文的关键词进行共现

操作得到图2和表1，并且对若干组关键词进行了合

理合并。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，频次

越大则节点越大。

表1  标准必要专利中文论文关键词共现统计表（前12位）

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开始年份

1 垄断/反垄断/反垄断法 98 0.21 2009
2 禁令/禁令救济 72 0.17 2013
3 标准/技术标准 66 0.20 2006
4 必要专利 45 0.23 2005

5
专利许可/默示许可/

强制许可
42 0.20 2005

6
专利劫持/专利挟持/

反向劫持
42 0.12 2011

7 许可费/使用费/许可费率 39 0.14 2011
8 专利权人/权利人 26 0.14 2013
9 专利 25 0.05 2013

10 专利池 22 0.11 2005
11 禁诉令 18 0.07 2020
12 权利滥用/专利滥用/滥用 16 0.01 2011

当关键词中心性≥0.1时，表明其中心性较强，

在网络中具有枢纽性的作用。由表1可知，除第9个

词“专利”外，前10个关键词的中心性均大于0.1，

说明这些词语属于SEP研究中的核心关键词，在共

现网络中处于枢纽的地位。“禁诉令”的频次虽然

不高（18），考虑到其从2020年才开始出现，所以其

应是当前关于SEP的一个研究热点。

3.2  关键词聚类

通过关键词聚类，可以清楚地了解该领域的研

究主题，其中密切相关的一些词语可以共同构成一

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，不同研究领域间又存在一

定的联系，从而组成了包含不同领域聚类的关系网

即聚类图谱。总的来说，可以用模块值（Q值）和平

均轮廓值（S值）2个指标来评价图谱制作效果：Q值

介于0和1之间，Q>0.3表明聚类结构显著；S>0.7，聚

类是高效的；S>0.5，聚类是合理有效的。

采用Cite S pace 生 成“标准 必 要专利中文论

文 关 键 词聚类图”（如图3所 示）。其中，Q 值 为

0.6268（>0.3），表示聚类结构显著；S值为0.8637

（>0.7），说明聚类高效可信。

关键词的聚类图谱可以表明该领域的不同研

究关注点。图3只显示了8个关键词聚类，聚类序

号的数字越小，表示该聚类越重要。除了“必要专

利”不予考虑外，应该说其他聚类关键词比较符合

2005年至今关于SEP的研究重点和趋势；特别是

2020年才出现的禁诉令跻身第8，再一次体现了其

图2  标准必要专利中文论文关键词共现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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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热度。

图3  标准必要专利中文论文关键词聚类图

3.3  演进时间线和关键词突现

演进时间线图可以展示各聚类单元的历史研

究成果、历年发展走势以及聚类之间的关系。从

图4可以看到，在上述8个聚类中，“反垄断法”和

“专利许可”的主题具有比较好的延续性，“许可

费”“专利劫持”和“专利池”在2020年之后出现了

一定的中断。

“突现”表 示 论文发 表在短期内波

动较大，相关的论文发表增速快。突现图

能显 示领域内研究热点的转移，突变度

越高，增速越快，越可能成为研究热点。

从图5可见，2020年出现的突现词“禁诉

令”“国际标准”和2021年出现的突现词

“国际礼让”一直到2023年都保持了足够

的研究强度，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

前沿。特别是近几年，各国法院在SEP相

关案件中就禁诉讼与反禁诉令的颁发又

产生了冲突，在所发布的令状中均提及了

“国际礼让”
⑤

，学者们也迅速跟进
[7-8]

，“国际礼

让”遂成为SEP研究领域的一个最新热点。

4   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分析

基于上述知识图谱，选择其中最为重要的若干

关键词聚类，结合相关文献的内容，对已有的研究

成果和未来趋势总结、分析如下。

图4   标准必要专利中文论文关键词的演进时间线图

注：⑤ 参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0）鄂01知民初16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0）鄂01知民初743号民事

        裁定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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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5  标准必要专利中文论文关键词突现图（前15位）

4.1  反垄断

作为关键 词，“垄断”“反垄断”和“反垄断

法”在标准必要专利中文论文中共现频次最高，亦

是#1号聚类，且其在2009年突现后，一直保持着较

好的延续性，这体现出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问题的

基础性和争议性。

技术标准与反垄断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。一

方面，技术标准极大地促进了不同经营者及其产品

和服务之间的互联互通，有助于增加消费者选择、

提高消费者福利，进而降低垄断风险。另一方面，技

术标准有着较强的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。当某一标

准成为通用标准后，标准实施者为使自己的产品被

市场接受，便不得不实施这一标准；即使市场中存

在竞争性标准，一旦标准实施者为实施标准而投入

大量固定成本，因转换成本高昂而在事实上难以更

换标准。这些因素增强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市场

力量以及滥用其专利权损害市场竞争的动机。

自2008年8月我国《反垄断法》实施以来，标准

必要专利反垄断问题受到持续关注。相关研究主

要集中于3个方面：（1）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市场支

配地位的认定。有学者认为专利纳入特定标准后

并不一定会给专利权人带来支配性市场力量
[9]

，也

有学者认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在每一个必要专利

许可市场均拥有完全的份额，因此具有市场支配地

位
[10]

。（2）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的不公平价

格。目前对于规制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过高定

价行为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，并且认为适用

《反垄断法》来规制此类行为相比于《合同

法》和《专利法》更为恰当
[11]

，但是对于如

何衡量许可费是否不公平则提出了不同的

考虑因素。（3）禁令滥用是否构成滥用市场

支配地位的行为，详见下文。

4.2  禁令

“禁令”“禁令救济”是标准必要专利

相关研究论文中共现频次位居第二的一类

关键词，且自2013年出现后研究热度一直居

高不下。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的禁令包括

两类，一类是法院颁发的停止侵权禁令，分

为临时禁令与永久禁令；另一类是行政机构颁发的

禁令，典型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“337调查”后

发布的禁止进口和停止销售禁令。学界的讨论主要

集中于以下3个方面。

2013-2014年，学界的主要争议点是法院应否

支持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提出的禁令申请，形成3种

观点。（1）完全限制禁令。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请求

禁令救济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标准实施者继续实

施相关标准，从而为自身增加谈判筹码，迫使标准

实施者接受其提出的高额许可费，即“专利劫持”。

因此，法院不应颁发禁令。（2）完全不限制禁令。

如果严格限制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获得禁令救济的

权利，便难以保护其专利权，被许可人可能会实施

“反向劫持”，即利用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必须遵守

FRAND承诺的义务，故意拖延许可谈判，以达到不

交或少交许可费的目的。因此，法院应当颁发禁令。

（3）适度限制禁令。上述二者都过于极端，存在缺

陷，应当遵循折衷路线，对禁令救济予以适度的限

制，但并不排除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获得禁令救济的

可能性，从而平衡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

的利益。因此，法院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决定是否颁

发禁令
[12-13]

。

2015-2017年，学界主要关注如何以《反垄断

法》规制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禁令救济的行为。

学者们普遍认为，一旦法院颁发禁令，标准实施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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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会被迫停止生产经营活动甚至退出市场，标准必

要专利权人则可以借机取得巨大的谈判优势。如果

标准实施者宁愿接受不合理的许可条件也不愿退

出市场，那么滥用禁令可能会扭曲谈判地位，损害

标准实施者的合法权益，提高实施标准的成本，阻

碍标准的推广，还可能导致相关产品价格上涨。对

此，学界基本达成共识，即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作出

FRAND承诺并不代表放弃寻求禁令救济的权利，

但是当标准实施者积极表示愿意以FRAND条件接

受许可时，如果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仍然寻求禁令救

济，便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
[14-15]

。

2018年至今，学界的讨论焦点在于给予标准必

要专利权人禁令救济的适当条件。在参考美国、欧

盟、日本和我国等司法实践的基础上，有学者提出

了法院在决定是否颁发禁令时需要考虑的因素，包

括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履行专利信息披露义务的情

况、做出FRAND承诺的情况、对侵权行为的告知

情况和禁令申请的必要程度等
[16-17]

。

4.3  专利许可

从图4的演进时间线可以看到，“专利许可”是

贯穿标准必要专利研究的一条持续不断的主线，

在关键词聚类中名列#3。可以说，标准必要专利领

域所有研究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促进专利许可，从

而实现标准必要专利权人、标准实施者以及其他

利益相关方的共赢。

标准必 要专利的许可与F R A ND承诺紧密相

连。一般来说，“公平”与“合理”的含义相同，主

要指专利权人行使权利的手段以及许可使用费的

确定应该符合公平合理的基本要求；“无歧视”则

主要指给予同等条件的标准实施者以同等的许可

待遇。对于FRAND承诺的法律性质，对学界的主

要观点总结如下。

（1）事实行为说/要约邀请说。FRAND承诺本

身具有模糊性，并未表明具体的交易条件，仅仅表

明了交易意愿。其是专利持有者向不特定第三人发

出的、以FRAND条件许可其专利的要约邀请，类似

于拍卖公告、招标公告
[18]

。FRAND承诺不构成法律

行为，仅是事实行为，是面向社会的抽象的表态。 

（2）要约说。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要

素，它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意思、表示意思和效果

意思。权利人作出FRAND承诺是为了将其专利纳

入标准，从而提高经济回报，具有行为意思。权利

人作出书面、公开的FRAND承诺，是将自己的内心

真意外化的过程，具有表示意思。权利人知晓该

承诺的后果，即必须与标准实施者善意谈判，并以

FRAND条件许可其专利，具有效果意思
[19]

。因此，

FRAND承诺是标准必要权利人以缔结合同为目

的，向不特定的潜在标准实施者发出的意思表示，

属于要约。

（3）单方法律行为说。FRAND承诺的成立不

依赖于标准化组织或者潜在标准实施者的意思表

示，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一方作出FRAND承诺的意

思表示即可成立，因此和设立遗嘱、被代理人对无

权代理行为的追认、代理人辞去委托、受遗赠人放

弃受遗赠等一样，属于权利人为其标准必要专利

设定负担的单方法律行为
[20]

。

（4）先合同义务说。FRAND承诺使得标准必

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形成了特别的社会接触，

产生了特殊的信赖利益
[21]

。标准实施者相信权利人

会按照FRAND承诺与之进行善意谈判，基于该合

理信赖而衍生出权利人就其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

进行善意谈判的义务
[22]

。因此，FRAND承诺是一

种先合同义务。 

（5）强制缔约义务说。FRAND承诺使得权利

人产生以FRAND条件许可其标准必要专利的义

务，与供水、供电、供气等垄断企业所担负的强制

缔约义务相似
[23]

。只要标准实施者主观为善意且

愿意以FRAND条件接受许可，权利人必须与其缔

约，并且权利人丧失了要求标准实施者停止侵权的

权利。

（6）第三人利益合同说。FRAND承诺是标准

必要专利权人和标准制定组织之间的合同，权利人

和标准制定组织是合同双方，FRAND承诺是该第

三人利益合同中的为第三人利益约款
[24]

，标准实施

者是FRAND承诺的意向性第三方受益人
[25]

。

4.4  许可费

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绝大多数纠纷本质上都

缘起于许可费问题，即在FRAND承诺之下如何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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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双方认可的许可费。早期研究只是原则性地提出

了一些计算许可费时应当考量的因素
[26]

，2017年左

右，对FRAND许可费计算方法的讨论逐渐分化为

以下两条路径。

（1）技术路径，即评估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的技

术价值并计算出合理的许可费，包括自下而上法和

自上而下法。自下而上法即评估涉案标准必要专利

的事前价值增量，先要确定涉案技术在标准制定之

前所有的可选方案，然后再确定涉案技术方案相对

于其最优替代方案的价值增量。自上而下法包括两

个环节，即确定实施某项标准时需要为所有标准必

要专利支付的累积许可费，并将累积许可费恰当地

分配给各个标准必要专利权人
[27-28]

。

（2）商业路径，即通过市场机制确定涉案标

准必要专利的合理许可费，主要包括可比协议法

和当事人报价法。可比协议法是参考类似的许可协

议中的许可费来确定涉案专利许可费的方法，具体

应考虑许可主体、所许可标准必要专利、许可费支

付方式等因素
[29]

。还有根据当事人报价确定许可

费的方法，如：Lemley－Shapiro仲裁机制，即标准

化组织建立许可费仲裁机制，标准必要专利权人

与标准实施者各自向仲裁员提交一个自认为符合

FRAND承诺的报价，仲裁员从中选择一个作为最

终报价
[30]

。

4.5  禁诉令

“禁诉令”是“关键词共现统计表”中出现时间

（2020年）最晚的关键词，同年突现于“关键词突

现图”之中，代表了标准必要专利领域最新的研究

热点，与此相关的“反禁诉令”“平行诉讼”“国际

礼让”等关键词也保持着较高的热度。禁诉令是指

一国法院向当事人发出的禁止其在其他国家提起

或继续诉讼的命令，包含禁执令和反禁诉令等。

2018年前后，我国企业在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

频频遭遇外国法院颁发的禁诉令。例如：2018年的

华为诉三星案
⑥

，深圳中院向三星颁发了停止侵权

的禁令；随后，三星在美国的平行诉讼中申请并获

得了不得执行中国禁令的禁诉令
⑦

。对此，我国学

者开始探讨标准必要专利领域中的禁诉令问题，

焦点在于我国应当如何应对外国法院颁发的禁诉

令
[31-32]

。

2020年8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在华为诉康文森案
⑧

中颁发了禁执令，开启了我国法院在标准必要专利

案件中颁发禁诉令的司法实践和研究热潮。目前，

学者们在法院颁发禁诉令必须持审慎态度、恪守国

际礼让上基本达成共识，争议在于我国应当如何构

建适当的禁诉令制度。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应建立

相对积极的禁诉令制度，即在外国法院并未颁发针

对性禁诉令的情况下，我国法院根据案件情况可以

颁发禁诉令
[33-34]

。部分学者则认为，禁诉令有悖于

国际礼让，我国仅应建立相对消极的禁诉令制度，

原则上只有在外国法院颁发禁诉令的情况下，我国

才应颁发禁诉令或反禁诉令予以反击
[35-36]

。

5   结 语

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当下，标准必要专利已

然成为国家、产业和企业竞争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

一。在标准必要专利的研究中，由其本身的内涵和

特质所决定，垄断与反垄断是一条长盛不衰的永恒

主线，紧紧围绕FRAND承诺的专利许可和许可费

则始终是纠缠不清的实践难题，企业之间的SEP纠

纷引致各国法院在“禁令”和“禁诉令”问题上的

司法对抗成为最新的研究热点。这些基于客观数

据得到的分析结论，与当下该领域理论和实务研究

的现状可以很好地互相印证，必然会给未来研究予

以科学合理的预测和指引。

注：⑥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6）粤03民初816、840号民事判决书。

       ⑦  Huawei Technologies, Co., Ltd. v. Samsung Electronics Co., Ltd., 2018 WL 1784056 (N.D. Cal. 2018).

    ⑧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（2019）最高法知民终732、733、73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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